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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8_B2_E7_A7_91_E5_c80_303293.htm 国防科工委关于做

好2007年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工委（办），各军工集团公司，有关

民口集团公司： 为加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治理，做好军品市

场监管工作，2007年1月，国防科工委发布了《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监督检查工作规程》（科工经［2007］71号，以下

简称《监督检查工作规程》）。按照《监督检查工作规程》

要求，国防科工委和地方国防科工委（办）应当对取得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年度检查。为做好2007年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年度检查的范围 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单

位（不包括2007年进行现场审查的单位）。 二、年度检查材

料的受理 根据《监督检查工作规程》的规定，许可证持证单

位应当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自查，并于2008年3月底前将《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持证单位年度自查报告》和有关材料

报送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治理办公室（以下

简称“许可证治理办公室”），仅取得第二类许可的持证单

位，报送地方国防科工委（办）。各地国防科工委（办）应

做好第二类许可持证单位年度检查材料的受理工作。 三、年

度检查材料的审查 在收到持证单位的年度检查材料后，各地

国防科工委（办）应按照《年度自查报告审查要求》进行书

面审查，做好审查情况记录。对于依据《监督检查工作规程

》第六条规定需要进行现场检查的，应在报经许可证治理办



公室同意后书面通知持证单位，并在现场检查后形成《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现场检查报告》。在2008年5月31日前，将

本地区第二类许可持证单位年度检查总体情况报许可证治理

办公室。 四、年度检查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许可年度检

查工作。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年度检查是许可治理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加强军品市场监管、促进单位不断提高

治理水平并持续保持许可条件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是实施

许可年度检查制度的第一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确保年度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做好

指导和督促工作。各地国防科工委（办）、各军工集团公司

和有关民口集团公司要加强对所在地区、所属单位的指导工

作，将年度检查的要求及时通知持证单位，督促持证单位认

真开展自查工作，按时上报申请材料。（《监督检查工作规

程》和许可年度检查的有关资料可在国防科工委政府网站

（www.costind.gov.cn）查询和下载。） （三）严格依法行政

，确保工作质量。各地国防科工委（办）要根据《监督检查

工作规程》的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开展许可年度检查

工作，依法做出检查结论。对在年度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要及时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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